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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受刑⼈服刑階段（⼀）：准許⼊監之前的程序

⽂:李莉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2-16

本⽂

因犯罪被判刑確定的被告，在發監執⾏之際，他在法律上的⾝分地位即轉變成為「受刑⼈」。但進⼊監所服刑
這件事情，並⾮任由受刑⼈直接⾛進監所即可啟動，⽽是有⼀連串應具備的⽂件與待確認的資料，需要受刑⼈
與監所⼀同完成，才算是合法的⼊監程序。

⾸先，⼤家可以將⼊監服刑這件事情想像成學⽣的「⼊學」⼿續，⼊學必須具備應有的⽂件資料，並且要做健
康檢查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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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受刑⼈⼊監之前需要經過哪些程序？
資料來源：李莉娟 / 繪圖：Yen



⼀、確認⾝分

監獄⾏刑，是為了促使受刑⼈改過向善、能順利再社會化，並且復歸社會[1]。⼊監後監所會依照受刑⼈個別需
求規劃⼀套適合他的矯正規劃[2]，⽽執⾏地點為⼤家⽿熟能詳的監所，會以剝奪受刑⼈⼈⾝⾃由的⽅法執⾏矯
正規劃。

監獄⾏刑攸關重要的基本⼈權，為了避免執⾏錯誤侵害他⼈權益，在⼊監之前即有應確認的⽂件與程序，好⽐
學⽣⼊學前應備妥報到證明、個⼈⾝分⽂件前往學校報到，在學校確認⾝分無誤後便發予學籍。

（⼀）應備⽂件有哪些？

在結束刑事審判程序、收到判決之後，如果未在合法期間內上訴或已經無法再上訴，判決就會確定。案件會移
到檢察署執⾏科由執⾏檢察官決定發監時間，之後被告就會收到刑事執⾏處的傳票，準備⼊監執⾏成為受刑
⼈。

⽽依照監獄⾏刑法第10條規範[3]，受刑⼈在⼊監前須由負責指揮執⾏的檢察署[4]準備好指揮書加上裁判書，
以及其他應備⽂件，再⽤電⼦傳送、遞交書⾯，或其他適當⽅式交給監所（如交由法警在解送受刑⼈時⼀併提
供）。

1. 指揮書

指揮書，指的是由做出裁判法院的檢察署的檢察官，指揮執⾏刑罰[5]時的重要⽂件。指揮書上會記載受刑⼈的
姓名、年籍、職業、⾝分證號碼以及判決⽇期等重要資料。

⽽依照刑事訴訟法規範[6]，這份重要⽂件會連同裁判書與其他應備⽂件⼀起在⼊監前交給監所，監所即有義務
核對即將收監的這位受刑⼈⾝分是否正確。指揮書可說是類似學⽣取得的⼊學許可。

2. 裁判書

裁判書也是⼊監前必須具有的重要⽂件，它包含法院確定被告[7]有罪的判決書[8]、定執⾏刑的裁定書[9]，也
是被告接受刑罰的重要基礎。裁判書上記載著被告的姓名、年籍、職業、地址、⾝分證字號，以及判決主⽂、
判決理由與案件事實，監所⼈員應確實核對裁判書上關於受刑⼈的相關資料。裁判書類似學⽣⼊學報到時應檢
附的個⼈資料。

3. 其他應備⽂件

如受刑⼈被羈押時在看守所的表現資料、⼈相表[10]，或監督機關核准移送的相關⽂件[11]。

（⼆）缺少應備⽂件的後果



以上三種⽂件都是受刑⼈⼊監必備的資料，如缺少⼀項，監所得拒絕收監或通知補正（補件、修正的意思），
但最重要的是指揮書，如果⽋缺指揮書時，則監所應⼀律拒絕收監，該次程序無法補正[12]，需要另外備⿑⽂
件後再訂時間讓受刑⼈到監執⾏。

⼆、實施健康檢查

（⼀）實施的原因

在確認受刑⼈⾝分之後，應實施健康檢查，並由醫師進⾏。健康檢查的⽬的在於查明受刑⼈是否有不適合服刑
的⾝⼼疾病等狀況，如有不宜收監的情況時，可及早發現拒絕收監，或執⾏較寬鬆的矯正計畫[13]。

因此，實施健康檢查這件事，受刑⼈不得拒絕，如此⼀來監所才可以維護受刑⼈⾝⼼健康並提供適當照護資
源，讓受刑⼈能順利服刑，改過向善。

（⼆）健康檢查的期限

健康檢查原則上在監所由監內醫師執⾏，但如在監內不能實施時，可由監所管理⼈員護送受刑⼈⾄監所所在地
當地醫院進⾏健康檢查。再者，因健康檢查是受刑⼈⼊監時必須完成的程序，如無法於⼊監當⽇完成，監獄得
同意暫時收容，但收容檢查期間不得超過10⽇[14]。

這是因為受刑⼈在收容檢查的過程中，也屬於⼈⾝⾃由被拘束的狀態，還是需要保障受刑⼈的權益。也因此，
監所應在10⽇內決定是否收容。

（三）監所因健康因素拒絕收監的狀況

實務上，監所拒絕收監的判定程序，會先由監獄衛⽣科⼈員進⾏初步判定，再交由監內醫師或委託合作的醫師
進⾏專業判定。⽽以下情事將使監所拒絕收監：

1. 

根據客觀事實判斷，可知受刑⼈的⾝⼼狀況⽋缺辨識能⼒，無法處理⾃⼰的事務；
2. 

受刑⼈已經罹患疾病，如果⼊監執⾏可能性命不保；
3. 

受刑⼈懷胎5個⽉以上，或剛⽣產完未滿2個⽉；
4. 

受刑⼈罹患法定傳染疾病，如⼊監執⾏將可能引起群聚感染；



若受刑⼈被拒絕收監後，應移交給檢察官斟酌情形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制出
境或出海，或做其他適當處置[15]。

三、完成⼊監程序

若經健康檢查後，受刑⼈並無任何應拒絕收監的情事，當監所清點⼊監⼈數正確、應備⽂件均具備，且受刑⼈
⾝分無訛之後，即應准許受刑⼈⼊監執⾏，也就完成了⼊監程序。監所會填寫指揮執⾏書或移解名冊的回條，
交給負責解送受刑⼈⾄監所的法警⼈員，作為確實完成⼊監程序的證明。

註腳

5. 

受刑⼈衰⽼、⾝⼼障礙，⽽無法在監內⾃理⽣活。

   ⽴法⽬的，參考監獄⾏刑法第1條：「為達監獄⾏刑矯治處遇之⽬的，促使受刑⼈改悔向上，培養其適應
社會⽣活之能⼒，特制定本法。」

[1]

   即「個別化處遇原則」的實踐。透過調查分類制度的實施，了解受刑⼈過去的⼈際背景、個⼈專⻑、⾝⼼
疾病、犯罪因素等，以科學⽅法鑑別受刑⼈的基本特性與⽣、⼼理需求，分析個別差異，再依照其需求制
訂⼀套量⾝打造的矯正規劃。
可參考監獄⾏刑法第11條：「
I 對於新⼊監者，應就其個性、⾝⼼狀況、經歷、教育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加以調查。
II 前項調查期間，不得逾⼆個⽉。
III 監獄應於受刑⼈⼊監後三個⽉內，依第⼀項之調查資料，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，並適時修正。」

[2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0條第1項：「受刑⼈⼊監時，指揮執⾏之檢察署應將指揮書附具裁判書及其他應備⽂件，
以書⾯、電⼦傳輸或其他適當⽅式送交監獄。」

[3]

   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1款：「檢察官之職權如左：⼀、實施偵查、提起公訴、實⾏公訴、協助⾃訴、擔當
⾃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⾏。」

[4]

   在此指⾃由刑，也就是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或拘役；死刑判決定讞者會準⽤監獄⾏刑法的規範，另也會需
要依循法務部所訂定的執⾏死刑規則。

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8條本⽂：「指揮執⾏，應以指揮書附具裁判書或筆錄之繕本或節本為之。」[6]

   犯罪⼈在起訴之後、審理程序定讞前稱為被告；⼊監執⾏時法律地位即為受刑⼈。[7]

   例如臺灣⾼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822號刑事判決。[8]

   例如臺灣⾼等法院110年度聲字第3497號刑事裁定：「◯◯◯犯如附表⼀編號1⾄12所⽰各罪所處之刑
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⾏有期徒刑捌年。」

[9]

   ⼈相表，指的是附有受刑⼈正⾯照⽚的表單，⽤以確認⼈別樣貌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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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當受刑⼈有移監的需求時（如，依據監獄⾏刑法第17條第2項第2款規定，受刑⼈受調查分類之後，監所
認為有加強教化輔導的需要時），監督機關（即矯正署）核准移監的⽂件。

[11]

   監獄⾏刑法施⾏細則第9條：「受刑⼈⼊監時，無指揮書者，應拒絕收監；裁判書及其他應備⽂件有⽋缺
時，得通知補正。」，因此可推知，⼊監前⾄少應具備指揮書，如⽋缺指揮書時，無補正之機會，⼀律拒
絕收監。

[12]

   所謂寬鬆的矯正計畫，即監獄⾏刑法第19條第1項的「和緩處遇」：「
前條適⽤累進處遇之受刑⼈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：
⼀、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⻑期療養。
⼆、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⽋缺辨識能⼒，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，或其辨識能⼒顯著減低。
三、衰⽼、⾝⼼障礙、⾏動不便或不能⾃理⽣活。
四、懷胎期間或⽣產未滿⼆⽉。
五、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。」

適⽤和緩處遇的受刑⼈，他的輔導課程、⼯場作業的⼯作類型、飲⾷內容、跟親友接⾒通信的次數與地點
，以及居住空間等，都會有額外安排，嚴格程度不像⼀般受刑⼈那樣。因接受和緩處遇的受刑⼈通常⽣理
、⼼理狀況有⼀定程度的缺陷，如精神障礙受刑⼈。相關新聞參考⾵傳媒（2019），《越關越嚴重！監
委揭露全台監獄精神病患遭遇 「不再犯」成社會安全網最難補⼤洞》。

和緩處遇的內容規定於監獄⾏刑法第20條第1項：「
前條受刑⼈之和緩處遇，依下列⽅法為之：
⼀、教化：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⾝⼼之⽅法⾏之。
⼆、作業：依其志趣，並斟酌其⾝⼼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，每⽉所得之勞作⾦並得⾃由使⽤。
三、監禁：視其個別情況定之。為維護其⾝⼼健康，並得與其他受刑⼈分別監禁。
四、接⾒及通信：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，得許其與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⼈接⾒及發受書信，並
得於適當處所辦理接⾒。
五、給養：罹患疾病者之飲⾷，得依醫師醫療⾏為需要換發適當之飲⾷。
六、編級：適⽤累進處遇者，依⾏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以編級，編級後之責任分數，依同條例第⼗九
條之標準⼋成計算。」

[13]
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1項⾄第4項：「
I 受刑⼈⼊監時，應⾏健康檢查，受刑⼈不得拒絕；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應拒絕收監：
⼀、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⽋缺辨識能⼒，致不能處理⾃⼰事務。
⼆、現罹患疾病，因執⾏⽽不能保其⽣命。
三、懷胎五⽉以上，或⽣產未滿⼆⽉。
四、罹患法定傳染病，因執⾏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。
五、衰⽼、⾝⼼障礙，不能於監獄⾃理⽣活。
II 施⾏前項檢查時，應由醫師進⾏，並得為醫學上必要處置。經檢查後認有必要時，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
⼈⼠協助之。
III 第⼀項之檢查，在監獄內不能實施者，得戒送醫院為之。

[1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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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受刑⼈，⼊監服刑，監獄，確認⾝分，健康檢查

IV 前三項之檢查未能於當⽇完成者，監獄得同意暫時收容。但收容檢查期間不得逾⼗⽇。」
   監獄⾏刑法第13條第6項：「第⼀項被拒絕收監者，應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

制出境、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，並準⽤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三條之⼆第⼆項⾄第四項、第九⼗三條之五
第⼀項前段及第三項前段、第⼀百⼗⼀條之命提出保證書、指定保證⾦額、限制住居、第⼀百⼗五條、第
⼀百⼗六條、第⼀百⼗⼋條第⼀項之沒⼊保證⾦、第⼀百⼗九條第⼆項、第三項之退保、第⼀百⼆⼗⼀條
第四項准其退保及第四百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三項、第四項、第四百⼗七條、第四百⼗⼋條第⼀項本
⽂聲請救濟之規定。」
法務部法矯字第10906004490號函（2020/10/8）：「⼆、受刑⼈⼊監時，各矯正機關應安排醫師進⾏
健康檢查，瞭解其健康情形，有符合監獄⾏刑法第⼗三條第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機關應填列旨揭評
估單辦理拒絕收監，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限制出境、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
。」

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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